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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劳动保障局关于全面推进本市实施劳动合同制度意见的通知

京政办发［2007］67号

2007年11月15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劳动保障局制订的《关于全面推进本市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意见》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七年十月二十日  

                     关于全面推进本市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意见  

                        （市劳动保障局 二○○七年九月）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推进在本市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依法规范

劳动用工管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工作的重要性  

  劳动合同制度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制度，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对于实现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维护劳动者和

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深入贯彻《劳动合同法》，进一步推进实施劳动合同制度，既是从源头上规范用人单位劳动用工行为，有效预防劳动

争议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维护首都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重要措施。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认真学习贯彻《劳动合同法》，提高对实施劳动合同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推进本市

实施劳动合同制度。  

  到2007年底，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要达到95%，其他各类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要

达到90%；到2008年，全市各类企业与劳动者普遍签订劳动合同。  

  二、全面推进实施劳动合同制度  

  各区县政府要把贯彻《劳动合同法》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统筹安排，组织劳动保障、人事、工商行政管

理、统计等部门，开展辖区内的各类用人单位劳动用工情况的摸底调查，全面、准确摸清各类用人单位的户数、职工人数

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快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和劳动用工信息数据库，逐步实现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以及签订、履

行劳动合同情况的宏观动态管理。  

  各区县政府和市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指导和监督；在推进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工作中，要以

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制造加工业、居民服务业和建筑业为重点行业，以非公有制企业和用工在30人以下的小型企业

为重点企业，以农民工、劳务派遣人员和新增就业人员为重点人群，着力推动劳动合同签订工作。  

  三、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全面落实国家劳动标准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明确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权利义务。对符

合订立或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件的，用人单位应与劳动者订立或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

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应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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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及劳动定额管理等方面的劳动制度，提高劳动合同管理水平，认真执行国

家劳动标准，建立公平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参加社会保

险，加强劳动保护，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四、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强化劳动争议处理工作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大对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和落实国家劳动标准情况的监察执法力度，加强日常巡查、举报专

查和专项执法检查工作，切实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开展对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重点人群劳动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的检查，及时查处违法行为。要将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列入劳动

保障书面审查内容和建立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的重要内容，确保劳动合同制度的贯彻落实。 

  《劳动合同法》施行后，各级劳动争议处理机构要认真研究分析，及早制定工作预案，增强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的预见

性和主动性。对各类劳动争议案件做到快立、快调、快审、快结，确保社会稳定。  

  五、充分发挥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作用，大力推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工会组织、企业组织等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全方位、多层面、多渠道、多载体开展《劳动合同

法》宣传和普及工作，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

传，营造贯彻《劳动合同法》，全面推进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社会氛围。要将推进实施劳动合同制度与深入开展创建和谐

劳动关系单位、和谐劳动关系工业园区活动紧密结合，通过扩大活动覆盖面，推动用人单位实施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劳动

合同签订率。指导用人单位通过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建立和完善内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不断提高劳动合同管理水

平，构建“规范有序、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  

  六、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监督作用，促进劳动合同制度的落实  

  各级工会组织要从协调劳动关系的源头抓起，帮助和指导劳动者依法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加强对用人单位履行劳动

合同情况的监督检查。要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全程参与劳动合同管理工作的机制，提高工会干部的参与意识和维权能力；指

导和督促基层工会组织积极参与本单位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和管理工作，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

调动劳动者参与用人单位管理的积极性，增强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切实保证劳动合同制度贯彻落实。  

  七、积极推进劳动关系协调队伍建设  

  各区县政府要以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为契机，依托街乡劳动保障部门或社会保障所，进一步加强街乡、社区劳动

关系协调机构和队伍建设。要大力搭建基层劳动关系工作平台，按照网格化管理模式，形成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将协调

劳动关系工作向基层延伸，推动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签订、协助监督执法和调处劳动争议，实现管理和服务重心的下移，

发挥其在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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